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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分析我国低空空域开发利用在法理基础、规划布局和精细利用等方面的典型问

题，并对国外相关经验进行系统借鉴；从学理上分析国内外空间权、空域权和空间开发

权的起源、内涵和相关实践，系统研究低空空域中空间权和空域权在客体范围和权源基

础等多方面的冲突，进而提出低空开发权以实现公法规划权对低空开发活动的引导；基

于地空协同、空间层级、时空动态、逐级授权等管制特征，提出低空用途管制体系构建

的总体思路和基本框架。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从学理层面，基于空间开发权提出低空

开发权这一概念，并以其作为空间权和空域权的衔接纽带，为将低空开发纳入国土空间

规划和用途管制提供法律借鉴；从实践层面，基于低空开发权初步构建我国低空空域用

途管制体系框架，为推进低空空域用途管制提供行动借鉴。

Abstract: This study begins by analyzing the key challenge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low-altitude airspace in China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legal basis, spa‐

tial planning, and refined utilization. It then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international ex‐

periences in low-altitude airspac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It then conduct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origins, connotations, and relevant practices of space

rights, airspace rights, and spatial development rights, pinpointing the conflicts be‐

tween space rights and airspace rights in the context of the low-altitude economy

with respect to object scope, right source basis, nature and content, and subject. On

this basis, it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low-altitude development rights' to guide low-

altitude development through public planning rights. Finally, this study summarizes

characteristics of low-altitude airspace use, such as air-ground coordination, spatial hi‐

erarchy,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and hierarchical authorization, and puts forward an

overall framework for low-altitude use regulation system. The main contribution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he study proposes the con‐

cept of low-altitude development rights grounded in development rights, serving as a

conceptual bridge between space rights and airspace rights, and providing a legal ref‐

erence for integrating low-altitude development into the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and use regulation system; From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drawing on international ex‐

periences, the study constructs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for China's low-altitude air‐

space use regulation system based on low-altitude development rights, providing op‐

erational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low-altitude airspace use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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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低空空域改革不断深化，低

空经济已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发

展领域[1]。截至2025年3月，全国已有45
个城市启动了低空经济政策编制和规划

研究[2]。随着飞行器飞行高度越来越低，

低空空域资源开发利用和地面社会经济

活动重叠范围也越来越大，各类矛盾日

益凸显。随着低空资源开发利用的深化，

此类矛盾冲突的焦点也逐步从“黑飞”

等侵犯个人隐私、侵入民航机场净空、

危害公共安全的非法低空飞行活动，扩

展到更深层次的低空空域资源内涵界定

及权属关系。2024年11月，山东省平阴

县以 9.24亿元出让“低空经济特许经营

权”，激发公众对低空空域权益的热烈讨

论。低空经济的蓬勃发展对低空空域资

源规范管理提出更高要求。

2019年 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

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

“加快推进建设用地地上、地表和地下分

别设立使用权，促进空间合理开发利

用”，提出重点开展“空间开发权利”等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2024年7月，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建立健全

覆盖全域全类型、统一衔接的国土空间

用途管制和规划许可制度”。目前国内低

空经济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分析、

空域划分与经济效益等方面[3]，并对空域

权、低空空域权益问题进行初步探讨[4-6]，
也有学者[7]提出了相关规划编制的技术框

架。总体来看，对低空空域资源的资源

属性、权益关系、地空协同规划、统一

用途管制等涉及较少。本文以将低空空

域资源开发利用纳入统一的国土空间用

途管制为目标，分析低空空域资源开发

利用的权益基础，初步构建低空空域用

途管制整体框架，为进一步规范低空空

域开发利用提供借鉴。

1 我国低空空域开发利用现状及

主要问题

1.1 学理基础问题：空域权益关系不清

低空空域具有自然属性、社会属性、

经济属性等重要特征[8-10]，与土地、海洋

一样，是国家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显著的稀缺性。然而，低空空域作

为一项重要资源，其权属关系的内涵界

定、法律构造等研究还较为不足，导致

权益实现路径、行政管理手段缺乏依据。

首先，对空间与空域、空间权与空域权

等基本概念，尚未从资源权益角度进行

系统辨析。其次，低空空域法律关系涉

及宪法学、土地法学、航空法学等领域，

目前低空空域相关权益关系的内涵、性

质和内容体系等尚不明确，《民法典》

《土地管理法》《民用航空法》等法律中

关于空域权益的基础规定较为缺乏，低

空法规体系相对滞后。再次，空域管理

涉及各级政府、军方、民航、市场主体

等多方主体[11]，管理权责不清晰是制约

低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国家

已在部分地区开展 600 m以下低空空域

管理权下放等试点，各地也积极出台低

空经济支持政策，但空域与航路航线管

理、飞行活动管理、航空器管理等相关

空域管理制度还有待健全。在权利关系

不明确、有偿使用管理机制缺乏等情况

下，平阴县前述试图出让“低空经济特

许经营权”的行为，自然引来公众和舆

论的普遍关注，虽未披露具体原因，平

阴县后续叫停了此次出让。

1.2 规划布局问题：地空协同规划不足

随着低空空域管理从地面到空中的

三维立体化延伸，立体交通领域的“路

空一体”理念发展到“地空协同”，强调

低空开发与地面自然资源全要素的协同

开发[12-13]。然而，我国目前低空空域规

划和国土空间规划有效协同还略显不足。

首先，我国低空新基建尚在起步阶段，

地空协同规划技术研究和探索相对不足，

如地面交通基础设施与低空基础设施融

合规划设计研究有所欠缺。其次，低空

空域规划等低空专项规划和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的传导衔接关系尚未建立。再次，

目前我国低空空域和地面规划管理机制

相互分离，存在基础设施不足、空域资

源利用率低、飞行需求引导不足等问题。

如在低空垂直起降场的规划选址中，在

一般林地、草地范围内使用强化草皮技

术建设简易型起降场，虽未改变用地属

性，但由于缺少规划和用途管制保障政

策，相关项目很难落地。

1.3 综合管理问题：用途管制体系未立

低空空域资源是典型的准公共品：

一方面需要对具体使用行为进行科学管

理来提升资源使用效率，推动自然资源

保值增值（即低空使用活动管理）；另一

方面要对开发活动实施用途管制，防止

公共利益受损，减少安全、拥堵、隐私、

噪声等外部性问题（即低空用途管制）。

当前，我国低空空域使用活动管理主要

由空中交通管理部门主要负责，并主要

参考已有较为成熟的民用航空空域管理

经验，强调以飞行器的类别作为参考基

准[14]，更偏重于飞行器的安全、合理航

行，属于运行管理范围[4]。然而，目前低

空空域用途管制体系尚未建立，迫切需

要分层、分级、分类推进低空空域综合

性、精细化管理，以充分实现其社会经

济价值。换言之，目前低空空域开发保

护活动的用途管制、低空飞行的空中交

通管理、低空飞行器的管理等，还未能

进行明确区分并实现精细管理。

2 国外低空空域管理经验借鉴

2.1 明确低空“底高”和公私权利边界

随着航空运输普及，学界提出多种

针对空域所有权的理论，其中空域分区

理论（Zone Theory）认为土地所有者仅

对一定高度内空域拥有权利，超出部分

归公共所有，该理论也得到了美国立法

和司法界的认可[15]。对该理论的批评主

要针对其不确定性，法院需在每个飞行

侵权案件中界定“有效占有区域”，即明

确每宗土地上方航空器可以飞行的底部

高度[16]。聚焦低空空域主要利用方向，

近年有学者从城市规划法规与用益物权

角度，认为需重点研究公共道路上方低

空空域的利用、三维路线规划及新型空

域产权的定义 （如“公共空域使用

权”），探讨城市空中交通（UAM）与城

市规划的整合，以协调私人权益与城市

空中交通需求[17]。

2.2 开展“地空一体”的规划和管理

2016年，欧盟提出“优空域”（U-
Space）概念，建议结合地面社会经济活

动对低空空域使用细化分类[18]。2024年，

美国规划协会《先进空中交通规划指南》

提出垂直起降场与建成环境融合规划设

计的要点，并重点介绍了伦敦滑铁卢垂

直起降场概念性总体规划的编制情况[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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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 美 国 佛 罗 里 达 州 运 输 部

（FDOT）发布先进空中交通（AAM）土

地使用兼容性与场址审批指南[19]，引导

低空起降设施在城乡区域内合理布局，

提出在区划（zoning）、形态准则（form-
based code）制定中融合先进空中交通管

控要求。国际民航组织（ICAO）每年举

办全球无人机行业研讨会 （Drone En⁃
able），持续更新《无人机系统交通管理

（UTM）全球协作通用框架》文件[20]，强

调空域数字化管理应加强地空协同，考

虑地表和机型差异。

2.3 明确不同主体的分工与职责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发布

《城市空中交通运行概念2.0》，提出了联

邦航空管理局、无人机系统服务供应方

（USS）、无人机系统运营方 （operator）
等相关主体的职能[21]。其中，联邦航空

管理局作为国家空域系统（NAS）中民

用飞机运营的监管机构，负责管制空域

授权、适航空域分配，承担低空空域资

源从国家到地方的分配职能。欧盟“优

空域”计划进一步提出建立多部门、多

主体协同的无人驾驶航空器交通管理系

统平台（UTM Platform） [18]，包括核心服

务、运行环境、空域管理、飞行规则及

技术架构等内容要求，为未来自动驾驶

无人机与有人机的深度融合奠定了基础。

在地空协同管制方面，规划和土地

部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规划协会

基于TOD模式提出以垂起枢纽为导向的

开发模式（vertical oriented development，
VOD），指出规划部门应将低空交通枢纽

视为综合交通节点和活力中心进行一体

化设计[19]。日本国土交通省推进制定国

家先进空中交通发展路线图，开展大都

市区起降场用地选址与预留[22]。

3 学理基础：从空间开发权到低

空开发权

3.1 社会经济背景下土地权利束的细化

工业革命以来，对土地和空间的开

发利用愈发复杂精细，土地资源立体开

发层出不穷、土地权利关系不断调整。

在此背景下，土地“权利束”①不断细

化[23]，对权利客体、权利内容等产生深

刻影响，新的权利形态随之产生。

3.1.1 空间权：保障土地立体开发

土地所有权经历了从绝对支配权、

效力范围在地表上下无限延伸，到权利

相对化、社会化，以及分层区分、分割

处分的阶段。19世纪末以来，“空间权”

（space right）②进入法律研究和实践，被

视为以脱离地表的空中或地下一定范围

的空间作为客体的物权性权利[24]。并根

据各国法律传统、管理需要和立法实际

等，主要呈现为两种实现路径：即以英

国、美国为代表的英美判例法系，先以

判例形式确立空间权制度，其后美国部

分州还专门制定空间权立法；以德国、

法国和日本等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则在

民法典用益物权的相关章节中规定地上

权③、次地上权等空间权相关内容[25]。其

中，1946年美国考斯比案 （The United
States v. Causby）是涉及低空财产权的标

志性案件，此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否定了

“土地所有权及于无限天空”，认定政府军

用飞机飞行高度极低（83英尺，约25 m）
且频繁，严重干扰土地使用与收益，政

府需支付补偿；该案确认土地所有者对

土 地 使 用 的 直 接 低 空 （immediate
reaches）享有排他控制权（未明确其具

体高度），确立了美国低空财产权的宪法

保护，但也为现代航空留下公共空域的

例外，成为后续类似案件的核心参考，

直接影响当前对无人机的监管[26]。
我国2007年施行的《物权法》虽未

明确提出和设置“空间权”，但通过建设

用地使用权在地表、地上或地下的分层

设立，开创性地将“空间权”内含于其

中，2021年 1月施行的《民法典》延续

了这一制度设计。实践中，地下空间权

属、高压线和油气管廊跨越等问题，长

期以来是我国司法实践中涉及空间权相

关问题的焦点[27]；且由于地表和地下空

间权利主体不清晰、权属范围不明确、

权利用途和使用期限不统一等问题，我

国地下空间确权和登记中，建设用地使

用权分层设立还存在较大难度[28]。
整体来看，各国立法均未明确使用

“空间权”“空间使用权”“空间地上权”，

相关理论研究还有待完善，如空间权与

“物权法定”“一物一权”等物权法基本

原则的关系、不同土地制度下空间权的

主体和内涵、空间所有权与土地所有权

和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关系等，且空间

权在我国土地所有制和法律体系中的具

体实现路径还需进一步深化；但空间权

制度，尤其是空间使用权制度已日趋完

善，并成为现代城市规划的重要法律

基础[24, 29-31]。
3.1.2 空域权④：自然的物化

航空器的发明使得空域 （airspace）
成为国家重要资源，空域这一概念作为

航空航天法学重要的理论基础，是宪法、

行政法、航空法和国际法等的交叉领域。

虽有学者强调空域作为准公共物品的社

会性，认为其不同于石油、矿产等自然

资源及其他有形物[32]，但大部分的研究

者都认同空域是国家的重要自然资源⑤。
已有研究[33]指出，自然资源意义上的土

地与国家主权意义上的领土，延伸而至

空域和领空，体现出航空行为承载空间

（自然资源）与社会制度（国家主权）的

耦合性特征。

空域具备现代物权理论中物的三要

素：具有经济价值，存在于人体之外，

且能为人所控制，体现出作为物权客体

的私法属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航空

业快速发展，空域使用活动日益增加，

为保障空域资源避免“公地悲剧”，空域

权进入理论和司法实践。物理意义上，

空域可独立于土地存在；但空域与空间

在概念上紧密联系，在用途目的、范围、

与地表的位置关系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近地面空间和空域关系则更为复杂[34]。
空域分区理论在西方土地私有制国家得

到普遍认可[26]。针对空域资源利用效率

低、航班时刻市场化配置不足、航空管

理体制待完善等问题，我国民用航空管

理部门、相关研究人员致力于推进空域

物权立法，甚至将其视为“解决空域管

理的根本症结”[35-36]。
3.1.3 空间开发权：公权力的介入

土地发展权或土地开发权（land de⁃
velopment rights）的概念起源于英国，指

土地所有权中被规划管制公权力所限定

的，用以改变土地用途、实施土地开发

的权利内容[37-38]；土地发展权反映了 20
世纪上半叶以来，土地权利体系从仅关

注静态到静态和动态土地权利配置并

重[39]。我国法律体系中未明确表述“土

地发展权”，但其在我国“是一项事实上

存在的权利，有法律法规依据可循”[40]，
并呈现出“隐形”“两级”“两类”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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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41]。基于土地发展权，已有研究进一

步提出了空间开发权 （spatial develop⁃
ment rights）的理论探讨，包括功能区和

地块等不同尺度上的权利差异[40]，以及

新时期全域全要素陆海空间开发保护权

利的统筹保护[9]。
目前，关于土地发展权诸多研究议

题仍有待进一步深化[42-43]，但研究人员

普遍认为，土地发展权并非传统意义上

的物权，而是私法财产权和公法规划权

的混合形态。土地发展权本质是政府通

过公法手段调控土地开发的工具，目的

是调控土地增值和公共利益；虽在部分

国家或地区呈现“公法确权+私法交易”

特征，但其私法交易性仅为表象，实质

是公法配额的市场化配置。整体来看，

关于土地发展权法律构造的相关讨论，

对空间开发权有很强的适用性，是推动

空间开发权深入研究的基础。

3.2 低空开发权：实施低空用途管制的

法理和价值基础

空间权与空域权在载人航空时代的

平衡，即各自在地表及其上下一定空间、

航空空域的作用发挥，在低空已被打破，

亟须通过新的法律关系支撑其规范和

调整。

3.2.1 空间权和空域权在低空的冲突

低空经济背景下，空间权和空域权

的冲突主要体现在权利的客体范围、权

源基础、性质与内容、主体等方面。

第一，二者均以空间作为权利客体，

但在“低空”存在交叉重叠。空间权从

土地立体开发出发，强调地表上下一定

范围的空间；而空域权则从可航行范围

出发，强调地表以上的航空行为承载空

间。如此，则空间权“向上”、空域权

“向下”的范围界定是关键，也是长期以

来低空开发利用相关理论研究、法治建

设和司法实践的焦点。范围界定的难点

在于，一方面要保护地面及低空权利人

既有财产权，另一方面则要保障低空无

人航空器的爆发性应用。美国考斯比案

后，司法实践多以 400或 500英尺 （约

120 m或 150 m） 为范围界定依据[44-45]。
参考国际经验，我国当前的空域管理政

策则多将真高 120 m、300 m、1000 m分

层作为不同航空器使用空域的顶高。针

对空间权的上限，根据《民法典》《土地

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我国目前在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管理时，要求明确宗地

的平面界址点及其上、下界限高程平面；

但受限于空间立体开发的复杂性，目前

全国并无统一的确定该上、下界限的标

准，不少地区甚至在有关行政文书中对

“竖向界限”作空白处理。

第二，相较而言，空间权的权源基

础优于空域权。虽然在理论和实践上还

有很大的完善空间，我国《宪法》《民法

典》《土地管理法》《防空法》等对空间

权相关内容，如所有权、使用权、地役

权等已做出基本规定。但上述法律并未

就空域权的相应议题作出规定，实践中

有关主管部门政策文件更多是解决航空

运行管理问题。从国际实践来看，空域

权涉及的财产权、司法管辖权等关键问

题目前未能形成普遍适用的法律措施。

实践中，我国空域权是在缺乏法律基础

的情况下持续对空间权进行“限缩”，造

成“立法机关为立法空白而尴尬，行政

机关为违宪而心惊胆战”[6]，一定程度上

就是空域权在法律中的缺失所致。

第三，空间权和空域权在低空的权

利性质与内容存在差异。空间权作为一

种不动产财产权，兼具物权和债权性质，

属于私法领域；空间权在低空空间的实

现，可能的冲突既包括传统的日照、通

风、通行等方面，也包括排除低空航空

器带来的财产权、隐私权等方面的侵权

（trespass） 和妨害 （nuisance）。对比而

言，针对空域权的“物权化”，理论研

究、制度建设和司法实践等还相对滞后；

空域权在低空空域的实现，既包括通行，

也包括为使用该空域而需要的机场起降、

空中交通保障等。

第四，权利主体较为复杂。根据我

国的基本土地制度，土地属于国家或集

体所有，据此可进一步研究和确立空间

权主体。但由于我国空域权源法律基础

不足，空域权主体尚不明确，目前还采

取和国外类似的管理方式。

3.2.2 基于低空开发权实施低空空域用

途管制

如前所述，空间权和空域权的客体

在“低空”交叉重叠，但与空域权相比，

空间权有着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法律关系，

空域权的“物权化”在理论研究、法律

基础和司法实践方面都较为滞后，因此

更宜以空间权为基础对低空空域开发利

用活动进行规范和调整。在此背景下，

基于低空空间、空域二者都具有的自然

资源属性，以及作为准公共品的特性，

引入空间开发权以公法规划权对低空开

发活动进行引导是必然的选择。

至此，我们将低空开发权的概念界

定为：被规划公权力所限定的，改变低

空空域用途、实施低空开发的权利，是

实施低空空域用途管制的基础。低空开

发权的权利客体是低空空域，其“底高”

“顶高”应分别衔接地面开发保护活动及

相应权利关系、航空飞行活动及相应的

权利关系。低空空间开发权的来源是低

空空间所有权，法律依据包括《宪法》

《民法典》《土地管理法》等，内容包括

适航空间和非适航空间转换、适航空间

内不同用途转换、适航空间内使用强度

变化等方面。低空空间所有权、使用权

和开发权的更多法律构造，还需基于空

间权已有相关研究开展深入探索。

低空开发本质是在科学技术条件成

熟的基础上对现有地表之上的低空空间

（低空空域）进行自然资源资产化开发利

用的过程，应符合国家统一的国土空间

用途管制要求。按照法不溯及既往原则，

低空空域有关权利主体当前享有的权利

不应受影响，但须经相应用途管制和规

划许可，才能实施进一步的开发利用。

基于低空开发权实施低空空域用途管制，

突出优点在于以规划管制公权力对低空

空域开发利用进行规范和引导，保障公

共利益、破解公地悲剧，且避免落入低

空空域所有权难以理清的争议。

4 总体框架：基于低空开发权的

低空空域用途管制体系

4.1 低空空域使用及用途管制特征

4.1.1 地空协同管制：低空空域使用与

地面活动紧密互动

低空开发利用与地表空间开发权相

互影响、密切联系。一方面，低空飞行

活动本身需要地面起降枢纽、通导监气

象等基础设施的支撑，需尊重地面已有

权益关系。另一方面，低空空域开发利

用可推进城市存量资源空间利用，以地

空协同开发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现

有交通基础设施的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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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空间层级管制：空间单元和空间

功能的多尺度关联

与地面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类似，低

空空域用途管制具有显著的空间层级性，

空间颗粒度从粗到细，空间用途管制存

在空间单元和空间功能的多尺度关联。

换言之，可构建“空间单元+空间功能”

的管制二元组。

4.1.3 时空动态管制：“高密度、高频

次、高复杂性”的空间使用

低空空域资源具有典型的时间、空

间四维复合的流量资源特征，可以分为

空间利用率和时间利用率的管理[46]。通

过引入新型航空器和通导监设备、撤销

某些空域限制等方法，可以提高低空空

域的空间利用率。至此，进而可构建

“空间单元+空间功能+时间窗口”的管制

三元组。这一时间、空间复合的特点，

也决定了低空空域用途管制需要更加精

细化、数字化、智能化的管理措施。

4.1.4 逐级授权管制：低空空域管理中

的纵向和横向统筹

目前，通过试点省份的探索，低空

空域使用管理的纵向制已现雏形，隐含

在国家对地方空中交通管理机构、上级

空中交通管理机构对下级机构的空域审

批等许可管理中。低空空域用途管制也

可构建以中央、地方两级低空开发权配

置为核心的低空用途管制体系。随制度

逐步完善，地方还需加强相关部门的横

向统筹，将国家赋予的低空开发权进一

步配置给低空空域使用主体，以开展低

空新基建、航路航线、新型场景应用等

开发利用活动。

4.2 低空用途管制体系框架

结合上述分析，基于低空开发权初

步构建低空空域用途管制的总体框架

（图1），目标在于建立健全国土空间用途

管制和规划许可制度、统筹推进自然资

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等重大部署，以规

划管制的公权力保障低空空域开发权利，

促进低空空域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保

障低空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4.2.1 管制主体：强化部门和央地协同

低空空域用途管制主体相关及其职

责的明确，关键在于合理区分低空空域

开发用途管制和交通运行管理，进而从

横向部门协同和纵向府际间协同（尤其

是央地协同）等方面理顺不同主体及其

权责关系。与传统地面交通类类似，自

然资源部门和交通部门在交通空间用途

管制、综合交通体系建设和运行管理方

面各有分工。

横向上，实现政府有关部门各司其

职，协同推动低空空域开发利用。首要

的是要区分低空空域使用活动管理和低

空空域用途管制的职能差异。参考深圳

等城市低空经济管理体系的构建思路，

结合国土空间和低空空域的管理需求特

点，初步构建地面和低空协同开发的多

部门协调机制。针对低空空域和及其相

关起降设施、通导监设施等，空中交通

管理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和自然资源部

门，应联合对低空资源（优先对G、W
类空域）进行规划供给，协同开展低空

空域专项规划编制并将其作为重要的国

土空间专项规划，依法依规开展低空空

域权益的确权和置权，推进低空资源要

素化。设施建设实施由交通部门组织生

态环境、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通

信、气象等部门联合管理，应急管理、

文化旅游、体育等部门在各自权限内开

展“低空+”应用场景的管理。

纵向上，以低空开发权逐级授权为

抓手，推进央地协同治理，由自然资源

部门、空中交通管理机构分别负责空域

图1 低空空域用途管制基本框架图
Fig.1 Low-altitude airspace use regulation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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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管制和使用活动管理的逐级授权。

此逐级授权类似土地发展权的两级授权

方式[41]：一级隐含在国家对地方空域使

用的管理中，包括自然资源部门开展的

低空空域用途管制、空中交通部门开展

的低空空域使用活动管理等；二级隐含

在地方自然资源、空中交通管理等部门

对市场主体的具体低空空域开发活动管

理中，并按规划确定的空间单元、空间

功能和管控要素等进行分解。

4.2.2 管制客体：突出地空一体的时空

用途管制

管制客体可明确为不同空间层次上

的三元组：空间单元、空间功能和时间

窗口。一方面，管制客体应突出地空协

同和层级管制：既要管控低空空域开发

利用的用途，又要管控地面起降枢纽、

通导监气等基础设施占用空间的用途；

既包括保障其正常运行，又包括避免或

控制其运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基于地

面空间开发权形成的政治、经济、军事

等特殊用地和建（构）筑物，作为存量

空间资源，会影响到上方空域的划定，

可能会作为空中禁区、空中危险区等进

行重点保护和控制，进而影响上空的低

空开发权；同时，低空开发也会影响到

地表使用，例如飞行器究竟能飞多低、

航路航线是否采用管道式管理，会影响

国土空间规划对于地表土地开发强度及

城市形态的管控要求。另一方面，时间

也是重要的管制客体，通过动态分配空

域空间、限时开放训练空域、强制释放

空域等手段，可提高空域的时间利用

率[46]。需指出的是，针对较长时间稳定

使用的低空空域，建议以自然资源部门

承担用途管制职能为主；对于因地面活

动、天气变化瞬时释放的空域管制，更

接近空中交通主管部门事权，不宜纳入

用途管制范畴。按照城市低空空域交通

飞行器密度的不同，可分为试运行、中

等运行规模以及成熟运输3个阶段[47]。在

低空交通运输发展的不同阶段，低空空

域的用途类型丰富度和利用强度不同。

以西部某地级市低空空域规划 （G
类）为例，在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划设

了22个功能片区，不同功能片区有多种

复合功能，与地面社会经济条件密切相

关。在不同功能片区内或跨功能片区，

再划设具体的航路航线和起降场管控空

间要素。再如东部某山区县开展地面客

货邮线路和空中无人机物流航线的融合

设计，快递包裹先通过地面公共交通运

输到中心村，在中心村由无人机运送到

更为偏僻的村落。

4.2.3 管制依据：融入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

基于低空空域资源是国家重要自然

资源的认识，逐步将其纳入国土空间开

发保护的“两统一”职责进行管理。进

一步扩大国土空间规划内涵，将其延伸

至低空空域，并强化其基础性作用，以

国土空间规划作为低空空域用途管制的

重要依据之一。将低空空域规划、低空

新型基础设施规划等空间性规划作为国

土空间专项规划，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并建立规划传导路径，并结合实际探

索低空类空间专项规划的层次结构（例

如分为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层次）、管控

重点和编制实施要求等操作性内容。

明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

和低空相关专项规划的接口。低空航空

器起降基础设施及其进近通道，是低空

空域用途管制和现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的主要重叠空间。在城市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编制阶段，开展低空空域开发利用

专项研究或专项规划，根据城市实际地

形地貌特点、建成环境高度与密度、飞

行安全条件、社会接纳程度等相关条件，

明确W类低空空域的“底部高度界限”

（图2）。在城市地段，飞行器的噪声和安

全水平是决定低空飞行器最低飞行高度

的主要因素。根据地块用途、容积率、

高度和建筑形态等，低空开发权的底高

界限可有相应的起伏变化，如开敞绿地

可适当降低底高线，超过 120 m的商务

建筑地块应划设地理围栏。在国土空间

详细规划阶段，要细化底高界限在单元、

图2 W类低空空域用途管制与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衔接模式图（竖向剖面）
Fig.2 Integration model of Class W low-altitude development rights and spatial planning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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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层次的控制指标要求，将用地上方

空域指标、低空新基建配置指标纳入规

划图则，在试点阶段可以不作为强制性

内容，但随着低空经济发展的逐步推进，

应探索纳入详细规划的控制指标体系。

在城市更新实施方案编制中，探索纳入

起降、补能和物流设施，结合文旅开发

和乡村振兴项目，在乡村地区布局低空

设施并实施点状供地。

4.2.4 管制手段：实施“时—空—地”

一体化协同管制

低空空域的用途管制手段，与传统

交通基础设施相关的用途管制具有类似

的特点，包括计划管理、空间准入、用

途转用、规划许可等管制措施，各类措

施有其适用场景和制度环境。在自然资

源计划管理与确权登记体系中，探索纳

入低空空域和航路航线要素。在空间准

入方面，可研究文物保护区、生态保护

区、噪声污染敏感区域、军事设施、水

源地、发变电设施、超高障碍物等与低

空管控的关系，建立低空用途正负面清

单制度。研究低空空域用途分类和转换

规则，探索地空用途一体化管制。结合

规划许可制度，可在土地出让等环节以

详细规划为依据，将低空空域使用条件

和限制要素纳入规划条件，支撑相关项

目的立项、选址、建设、验收等各环节。

以下结合实际项目，探索地空协同

规划在低空起降设施选址设计中的应用。

宏观方面，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一张

图”，针对研究区域范围形成起降场选址

适宜性评价图，划分不同适宜等级。中

观层面，在适宜布局区域遴选出适合进

行起降场建设的用地图斑，并根据用地

兼容性布局起降场。微观层面，针对起

降场，结合周边地形、建构筑物分布情

况，在“实景三维中国”等数字底座上

进行起降保护区的仿真模拟，明确场地

具体设计要求。

4.2.5 保障机制：综合举措先试先行

研究构建“地空协同”的低空空域

规划和用途管制技术体系。首先，在国

家空域分类体系基础上，研究适飞空域

和管制空域的转换规则，构建低空空域

用途分类标准及其功能兼容与转换规则，

如将适飞空域细化为科研试验、货物运

输、载人飞行、应急救援、城乡治理、

巡检作业、航空运动等多种用途，针对

不同用途设定差异化的准入条件和监管

要求；其次，加快推进“地空协同”的

低空空域规划、低空基础设施规划等相

关技术标准研究，推动低空相关专项规

划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传导衔接。

探索支撑低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运

营的规划和土地政策。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适度先行是开展低空飞行的基础，在

设施建设规划和选址阶段，要充分发挥

市场作用，与在建充换电站、通信等基

础设施形成联动机制。应着重加强低空

新基建与城市更新、低效用地再开发等

相结合，推进城市低空空域与地上地下

空间协同开发。

战略布局数字化、动态化的低空空

域管理平台。低空空域管理需要范式创

新，对静态分割管理、固定使用、容量

受限、效率不高、脆弱性高的传统空域

管理与方法进行根本变革。可在国土空

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CSPON）的数字

底座基础上，进一步划设基于三维栅格

数据格式的空域空间，构建时空标准统

一的低空立体交通红绿灯系统。基于AI
城市理论、AI智能体，构建高密度融合

飞行服务管控平台。基于城市地面建成

环境特点、无人机安全区要求，明确栅

格颗粒度。在规划“一张图”中预留接

口，建立地面低空基础设施数据库。

稳步推进低空空域管理政策法规研

究及试点示范。在保障低空经济安全健

康发展的前提下，建议依次推进地空协

同规划、低空经济用地保障政策、低空

空域（G、W类）分层用途管制等方面的

政策试点。基于低空空域实施低空用途

管制涉及多部门多领域，建议加快推进

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支撑低空空域管

理中资源物权化、权责清晰化和利用合

理化等。试点选择上，可结合中央空管

委空中交通试点城市开展。

5 结语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推动低空

经济等新兴产业安全健康发展，部署开

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

低空空域资源化开发迫在眉睫。针对低

空空域用途管制，本文分别从学理和实

践层面，提出以低空开发权作为其权利

基础，并从管制主体、客体、依据、手

段和综合保障措施等方面系统构建了初

步框架。然而，本文前述低空空域开发

利用中存在的资源权属界定不清、空间

协同规划不足、管制体系未立等问题，

有着深刻的法律、制度和实践根源，还

需持续深入推进多部门协同实践和多学

科交叉研究，推动低空空域开发利用和

用途管制的不断完善。

注释

① 土地“权利束”在物理意义上包括土壤

权、水权、空气权、采矿权等，社会意义

上包括使用权、占有权、收益权、转让权

等；而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因为在财产权

法律制度体系上的差异，此“权力束”也

存在较大区别。在此不再展开。

② 空间权，也有学者称为空中权，对应英文

有：air right, air space right等。

③ 需指出的是，德、法等国家民法典中的地

上权，与空间权并非完全等同：空间权并

非单一权利，而是对地表上下特定范围空

间进行支配的权利总称，包括空间所有权

（为土地所有权吸收） 和空间利用权 （物

权性或债权性），其中，物权性空间利用

权主要表现为空间地上权 （区分地上权）

和空间役权，债权性空间权包括空间租赁

权、空间借贷权。在德、法等国家，空间

地上权被视为地上权的特殊形式，纳入传

统用益物权体系调整。

④ 空域权在法律意义上具有两种含义：一是

国际法意义上的空域权，即国家对空域享

有的领空主权；二是指国内法意义上的空

域权。本文讨论的是后者。

⑤ 以地球大气层为界，其内层空间与外层空

间航空行为的承载物统称为空域，即包含

了航空、航天和航宇所需空间。考虑篇幅

和研究重点，本文重点关注内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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